
石林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2022年行政处罚信息公示（3月）

序号
行政相对人

名称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行政处罚决
定书文号

违法行为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类别 处罚内容
罚款金额
（万元）

没收违
法所得
、没收
非法财
物的金
额（万
元）

处罚决定日
期

处罚机关

1 赵和兴
石自然资执
罚〔2022〕

5号

违法占地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
条“建设占用土地,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,应当办理农
用地转用审批手续”的规定

2010年4月,赵和兴未经
依法批准,擅自占用石林

县石林街道办事处老挖
村委会小老挖村小组土
地3720.48平方米
（5.581亩）建石材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（2019年修正）第七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修
订,依照2004年修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）第四十二条和《昆明市国土
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》（昆
国土资通〔2018〕151号）的规定

罚款;其他-
退还土地、
拆除、没收

1.责令退还违法占用石林街道办事处老挖村委会
小老挖村小组3720.48平方米的土地;2.责令限期
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占用3041平方米土地上新建
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,恢复土地原状;3.没收违法占
用679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;4.
对违法占用的2694.96平方米耕地处以每平方米20
元的罚款,共计:53899元（伍万叁仟捌佰玖拾玖元

整）

5.3899 0 2022/03/09 石林彝族自治
县自然资源局

2

云南省昆明
市石林彝族
自治县西街
口镇新木凹
村民委员会

5453012
6ME076
4693L

石自然资执
罚〔2022〕

12号

违法占地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九
条 “乡镇企业、乡(镇)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、农村村民住
宅等乡(镇)村建设,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,合理布局,综
合开发,配套建设;建设用地,应当符合乡(镇)土地利用总体
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,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
条、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及第六
十一条“乡(镇)村公共设施、公益事业建设,需要使用土地
的,经乡(镇)人民政府审核,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
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,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批准
权限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;其中,涉及占用农用地
的,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”的规定

2019年6月,云南省昆明

市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
口镇新木凹村民委员会
未经依法批准,擅自占用

石林县西街口镇新木凹
村委会新木凹村小组土
地3876.58平方米
（5.815亩）建村委会办

公楼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（2019年修正）第七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4年修
订,依照2004年修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）第四十二条和《昆明市国土
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标准》（昆
国土资通〔2018〕151号）的规定

罚款;其他-
退还土地、
拆除、没收

1.责令退还违法占用的3876.58平方米土地;2.责令
限期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占用3824平方米土地上
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,恢复土地原状;3.没收违
法占用52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
施;4.对违法占用的3778.64平方米耕地处以每平方
米20元的罚款,共计:75573元（柒万伍仟伍佰柒拾
叁元整）;5.对违法占用的97.94平方米非耕地处以
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,共计:979元（玖佰柒拾玖元
整）,合计:76552元（柒万陆仟伍佰伍拾贰元整）

7.6552 0 2022/02/25 石林彝族自治
县自然资源局


